1．工程概况及施工现场条件  

北蔡罗山路西、川杨河南地块土地储备项目现经浦东新区发展改革委以沪发改投(2006)900号文将项目前期开发主体调整为浦东新区土地资源储备中心，浦东新区规划管理局以沪浦规地三(2007)008号通知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沪浦规地三(2007)15070305E80039号)。依法规划，将该地块进行土地储备。现需对地块内通信管线进行搬迁，现经主管部门同意，拟对北蔡罗山路西、川杨河南地块土地储备项目(D03-11地块、D03-14地块)搬迁项目通信管线搬迁工程进行实施。具体以工程量清单、磋商文件及现场踏勘等实际情况为准。本项目最高投标限价190.1651万元。
2．施工工期要求

2.1本工程对工期的要求60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为2025年11月30日（实际以甲方开工令为准）。
2.2供应商应自报总工期，并应与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施工进度表一致，一旦中标作为本工程合同总工期。成交单位必须按照协议书约定的竣工日期按期竣工。

2.3各供应商必须在满足上述第一条规定的前提下，自报本工程总工期。供应商自报工期超出采购文件要求者，视不响应采购文件，作否决投标处理。

2.4开工日期以批准的开工报告中的开工日期或按照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开工日期为准，竣工日期以有关竣工核验证明书为准。

2.5工期延误的处罚额度：详见合同约定。

2.6供应商也可在投标标书中自报工期延误处罚标准，以资竞标。

2.7采购人有权从成交单位应得工程款项中直接扣除违约金，不足部分由成交单位另行支付。

3．工程要求

3.1搬迁方案

1）原通信管线在雨水工作井范围内的，搬迁至工作井范围外。

2）本方案为一次性搬迁到位。

3.2 工程主要施工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根据地块出让需要，对影响地块的通信管线及设施进行搬迁，通信线路管道覆土约1.0～1.2米，施工时应考虑通信管道本身及井位设置的要求。与其他管线相交时根据现状地下管线情况确定覆土深度。

（2）通信类管线搬迁时，必须按拆一还一的原则实施搬迁，必须负责权属单位与信息管线公司间的管孔割接及协调工作，由此造成工程无法实施或耽误工程，由中标单位自行负责。
 （3）根据设计图纸的总原则，结合现场情况，可进行搬迁方案的深化设计，深化设计内容必须经采购人认可，同时负责做好与权属单位的沟通。

（4）施工前按采购人确定的管位及埋深，现场放样后并经采购人书面确认后方可施工，若管位偏差超过30cm，并影响其他管线施工的，搬迁单位必须限期无条件整改。

（5）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及时提交搬迁工程的竣工图及相关决算资料。

（6）如管线搬迁过程中需要掘路的，应做好路政、交警等部门的协调工作，并负责办理相关证照。搬迁实施前与相邻管线做好现场交底及办理相关手续。

（7）通信类管线施工过程中，涉及保密的应事前做好安全保密工作，其施工方案图纸、标牌等工作严格管理，施工现场落实相关安全措施，严禁泄密事故发生。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中标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8）施工割接时，遇周边重要用户，中标人应与当地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协调沟通，树立民生工程形象。

（9）总体土方平衡，各单位应协调各自开挖顺序，避免二次开挖。土方回填至设计土路基标高, 监理验收后，由道路单位后续施工，废弃物由道路施工单位集中外运。

本工程最高控制价：190.1651万元。各供应商投标总报价不得超出最高控制价，否则视作不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作否决投标处理。
4.技术规范及要求

4.1设计施工图中的设计说明。

4.2设计说明中明确采用的国家、部颁、上海的施工技术（验收）规程、规范。 

4.3技术规范与本工程有关的国家、行业和上海市的相应规范、规程，中标人应无条件予以执行。

5.工程变更

5.1在施工期间，设计变更必须先对采购人及投资监理进行预报，出具书面预报送确认单、变更通知、设计修改补充图及设计变更预算，由投资监理上报采购人，待采购人确认通过后，才可进行设计变更。
5.2在施工期间，凡发生工程业务联系单、技术核定单等，必须由中标人报送监理工程师、投资监理、采购人办理签证确认手续，否则视无效处理。

5.3变更合同价款按下列方法进行：

变更的工程项目，其相应的工料机单价由承包人提出，报送采购人、投资监理（如有）办理签证确认后执行，其工料机单价按投标报价时的人工、材料（制品）、机械单价取定，费率按投标报价时的费率取定，若投标单价中无，按发生时最新信息价由投资监理和业主审核、审定后确定。

5.4因中标人自身原因导致的工程变更，中标人无权要求追加合同价款。

6.施工质量要求

6.1成交单位对本工程的施工质量负全面责任。本工程采购人要求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行业标准及规定。

6.2、本工程施工质量标准及验收标准执行国家现行的行业标准及规定。

6.3、本工程竣工时，工程质量应当达到协议书约定的质量标准(合格或优良)，质量的评定以国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为依据。成交单位因自身原因质量达不到自报约定工程质量等级标准的，采购人有权视成交单位违约，成交单位应承担违约责任和相应的经济损失。

6.4、工程质量违约处罚金额详见合同约定；

6.5、供应商也可在投标文件中自报质量等级和处罚标准，以资竞标。

7.工程安全、文明施工

7.1 根据建办[2005]89号关于《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规定》、的通知：中标人必须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和“沪建建管[2003]第170号”文的精神，加强安全、文明施工，确保无重大安全事故，接受采购人关于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的相关规定，并积极主动落实采购人对项目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的要求。

7.2 中标人应严格履行采购人关于现场临时设施及施工区域企业标识要求。

7.3 中标人应遵循建设部《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加强安全施工管理。

7.4 中标人应遵循《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暂行规定》和当地重点工程立功竞赛有关工作的规定要求，做好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和城市交通管理的工作，并按规定承担相应的费用。

7.5 根据对 “加强文明施工管理”的精神，采购人对本工程文明施工的具体要求为：

7.5.1 管线施工现场道路、工地沿线单位与居民的出入通道畅通；

7.5.2 施工中无管线事故、无重大伤亡事故，施工现场道路整洁、平整、无积水；

7.5.3 施工区域与非施工区域必须分隔，工地显目处必须设置施工铭牌、管理人员必须佩卡上岗；

7.5.4 施工现场材料必须堆放整齐，生活设施清洁，周边环境美化、文明；

7.5.5 施工现场必须严格按规定控制噪音、扬尘、积水等，并必须落实防污染、防泥浆外溢的措施；

7.5.6 施工现场必须开展以创建文明工地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工作。

7.6 各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对安全文明施工的具体要求，在投标文件中单独编制文明施工措施并列支费用清单，该费用计入措施项目中报价。

7.7 中标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法律。

7.8 中标人在签订施工承包合同的同时，必须与采购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协议书、文明施工责任协议书，中标人若违反规定野蛮施工、违章作业等，采购人有权限令停工整改，一切损失由中标人自负，同时采购人有权可以对中标人的违约责任给予适当的经济处罚。

8.施工现场“渣土垃圾”的整治处置及违约措施

    8.1 成交单位应积极按上海市和当地政府有关要求，做好对施工过程中渣土和建筑垃圾的规范施工、运输等工作。

    8.2 成交单位应规范经营行为，对施工现场的土石方挖、铲、推、运工程，应由具有土石方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的单位实施。

    8.3 成交单位应加强对施工工地的管理，要求施工工地整洁；工地出口落实外出车辆的清洁措施（包括出口道路做硬地面、随时冲洗外出车辆）；工程竣工验收确保“场地清、无渣土垃圾”等。

    8.4 成交单位应加强对渣土运输车辆的车况检查，做到持证运营，不偷倒、不乱倒渣土和建筑垃圾。

    8.5 凡成交单位违反上述情况之一者，均视为成交单位违约，采购人有权从成交单位应得的工程款项中直接扣除违约金，违约金为不少于合同总造价的10%的金额。

8.6、供应商也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自报不低于上述要求的经济保证措施，以资竞标。

9.项目经理要求

9.1 项目经理应在现场工作，不得兼职其他工程项目，项目经理每周在现场时间不得少于5天，若工程紧急或拖工期，项目经理按采购人指令，随叫随到。若成交单位违反此项规定的，将视作成交单位违约，采购人有权从成交单位应得的工程款项中直接扣除违约金，违约处罚按照本合同约定执行。

9.2 中标后，不得更换项目经理。如遇特殊情况需更换项目经理，成交单位须推选出符合规定的项目经理人选，在征得采购人同意，并向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进行更换。

10.工程款项的支付办法

10.1 本工程预付款支付、价款结算按采购人与成交单位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执行。

11.其他要求

11.1供应商投标文件中应涵盖满足采购人全部需求的完整方案及设备清单，以保证项目顺利进行，若出现投标缺项情况，补充内容应由成交供应商免费承担。

12、说明

12.1各供应商应充分注意，凡涉及本工程的国家、行业和上海市相关规范、规程和标准，无论其是否在本采购文件中已列明或未列明，成交单位应无条件执行。

